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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仪征市人民政府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仪征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仪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花有娟、张长亮、汤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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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窗口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窗口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要求以及监督与

考核。

本标准适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服务的县级及以下基层公益性服务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中安全标志的设计原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5700 照明测量方法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208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 控制实践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800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基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grassroots medium and small-sized enterprises service center

由地方政府（县级及以下）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主要为辖区内中小企业提供公益性服务（公益

服务占90%以上）的服务机构，简称服务中心。

3.2 窗口服务 service of windows

服务中心通过窗口平台为服务对象提供咨询、培训、对外交流、融资等服务的活动。

3.3 “一站式”服务 one-stop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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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只要进入服务中心窗口，即可解决需要政府办理的所有有关事项的“一站到底”式服务模式。

服务中心通过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实现业务逻辑集中、网上网下相结合、多种渠道受理反馈和资源共享，

实现跨部门的协作服务。

4 基本要求

4.1 人员要求

4.1.1 管理人员

4.1.1.1 服务中心应配备数量适当的管理人员，负责对窗口进行服务、管理、协调、监督。

4.1.1.2 管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联系、沟通、协调和管理能力。

4.1.1.3 管理人员按规定着装，并佩戴工作牌。

4.1.2 窗口人员

4.1.2.1 窗口负责人应熟悉与本部门相关的国家政策法规以及工作标准，并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和较强

业务能力。

4.1.2.2 各部门应根据窗口业务量的大小合理安排窗口工作人员数量并按要求保持稳定。

4.1.2.3 窗口人员应熟练掌握本部门的政策法规和工作标准，能熟练应用计算机。

4.1.2.4 窗口人员应举止大方，文明礼貌，坐姿端正，宜佩戴统一的工作牌，着装应规范、整洁。

4.1.2.5 窗口人员应使用文明、简洁、准确的语言，且语调语速适当。

4.1.2.6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岗位，窗口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并持证上岗。

4.2 设施与设备要求

4.2.1 应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其面积应满足工作需求。

4.2.2 应统一设置服务窗口，实行敞开式办公。

4.2.3 应设置醒目的、便于识别的办事引导标志和警示标志。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2893.1、

GB 2894、GB/T 10001.1 的规定。

4.2.4 应建立独立的局域网、办公自动化系统，应符合 GB/T 20269、GB/T 20270、GB/T2071、GB/T 22081

要求。

4.2.5 宜设置触摸查询屏，为服务对象提供查询服务。

4.2.6 宜设置商务服务区，为服务对象提供商务、通讯及文印服务。

4.2.7 宜设置便民桌椅，并提供笔、老花镜等便民设施。

4.2.8 应设置公共卫生间，并保持设施完好。

4.2.9 应配套适当面积的停车场。

4.3 环境要求

4.3.1 应保持服务中心的环境整洁、卫生，并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

的规定。 环境质量管理应符合 GB/T 24001 的规定，室内照明应符合 GB/T 5700 的规定。

4.3.2 服务中心的职业健康安全应符合 GB/T 28001、GB/T 28002、GBZ 188 的规定。

4.4 安全要求

4.4.1 应保持服务中心楼梯、过道及安全出口的畅通，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消防器材、应急照明灯和标

志。

http://www.so.com/s?q=%E8%AE%A1%E7%AE%97%E6%9C%BA%E6%8A%80%E6%9C%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9A%E5%8A%A1%E9%80%BB%E8%BE%9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D%91%E4%B8%8A%E7%BD%91%E4%B8%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8%A0%E9%81%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5%84%E6%BA%90%E5%85%B1%E4%BA%A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3%A8%E9%97%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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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应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5 服务要求

5.1 总体要求

5.1.1 服务中心主要为辖区内企业提供公益性服务，公益性服务占比 90%以上。

5.1.2 服务中心应实行“一经受理、跟踪服务”的“一站式”服务。

5.2 公示要求

根据合法、规范、及时、准确的原则，解决来访企业的相关困难、问题，公示内容包括：

a) 事项名称；

b) 服务程序；

c) 服务时限；

d) 申请材料目录；

e) 承办部门、办理责任人及监督投诉电话；

f) 办理情况和办理结果。

5.3 事项办理要求

5.3.1 应建立首问负责制和书面一次性告知制度。

5.3.2 应建立预约服务制度。

5.3.3 各类事项的服务应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公开承诺服务时限，按时办结。

6 监督与考核

6.1 监督

6.1.1 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对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督。

6.1.2 应建立服务质量反馈制度，定期通过网络、电话、征求意见卡、服务质量反馈卡等多种方式获

取反馈意见，分类并及时处理。

6.1.3 对监督监察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投诉问题，应及时调查核实、公正处理。调查处理结果应在规定

时间内向当事人反馈。

6.2 考核

6.2.1 服务中心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考核工作，定期对服务窗口以及窗口人员进行考核。考核

内容包括工作程序、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和服务态度以及执行相关规定的情况。

6.2.2 考核结果作为服务中心职能部门及人员评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依据，并作为政府对服务中

心的考核依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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